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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供应厂商：  
我们想告知您，2003 年 06 月 30 日第 196 号法令 (“保护个人信息法”) 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及其他客体信息时要保

护隐私. 
 
根据上述法令规定，处理个人信息时要做到合法，透明，合理，并要保护您的隐私和您的各项权利。 
  
根据第 196/2003 号法令第 13 条规定，我们向您提供以下信息: 
 
1. 处理您提供的信息的目的是，管理和实施您所要求的服务。 
 
2. 可以用纸面方式或用信息技术处理您的个人信息 . 
 
3. 提供个人信息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拒绝提供个人信息会导致无法处理或全部实施您要求的服务 . 
 
4. 您的个人信息可能会传送给其他有关主体，以正确地管理和实施您要求的服务；这些信息可以在意大利国内外

传播，但只用于与贸促有关的目的. 
 
5. 信息处理有权人是莫德纳工商局特设机构 PROMEC 公司，法定住所在意大利莫德纳市  Ganaceto 路 113 号– 
邮编 41121 ，电邮地址 promec@mo.camcom.it  
 
6. 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信息处理有权人提出要求，按照第 196/2003 号法令第 7 条规定，行使您的各项权利；下

面全文抄录该法令规定的您所拥有的各项权利: 
 

第第第第 196/2003 号法令第号法令第号法令第号法令第 7 条条条条 – 接触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和其他权利接触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和其他权利接触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和其他权利接触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和其他权利 
 
1. 当事人有权了解信息处理权利人是否拥有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包括尚未记录的信息；并有权要求以书面形式告
知. 
 
2. 当事人还有权了解以下情况: 

a) 个人信息的来源 i; 
b) 处理目的和处理方法; 
c) 用电子工具处理信息所用的原理; 
d) 根据上述法令第 5 条第 2 款规定的信息处理权利所有人，负责人和代表的识别情况; 
e) 个人信息可能被送往的。或可能被得知的个别对象或某类对象，这些人是国内代表，负责人或授权人. 

 
3. 当事人有权要求: 

a) 更新，纠正或他觉得必要时补充其个人信息; 
b) 删除自己的信息，或将其变为匿名信息，或封锁违法处理的个人信息，包括与收集和，处理和保存此类信息 
   没有必要的信息; 
c) 证明上述第 a) 点 和第 b) 点指出的行为导致告知对象或传播对象了解了这些个人信息的内容；如果无法出具

此证明，或出具此证明需要使用与保护隐私权不成比例的手段，则属例外 . 
 
4. 当事人有权反对处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个人信息: 

a) 有法律规定的原因，反对处理与收集信息目的相关的所有信息; 
b) 反对利用自己的个人信息，用来寄发信息材料，新闻简报，本公司通知，本公司为了市场调研而发出的征求

信息要求。  


